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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

审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我们作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

第十九次会议前收到了关于本次董事会议案的相关材料，并

听取了公司的专项汇报，经审阅相关材料，现发表对有关事

项事前书面意见如下： 

1、对《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》。经审慎

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

有关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条件，具备

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和要求。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合理

可行，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优化债务结构，降低资金

成本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

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，有助于提高本次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。 

我们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。 

2、对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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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的修订符合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未损害中小投资

者合法权益。 

我们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。 

3、对《关于公司为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

保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保证山西西山华通

水泥有限公司正常的经营周转，拟为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

公司通过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融资业务提供担

保，为该公司增加运营资金，以保证西山华通的正常生产经

营。 

我们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李永清  周建   赵利新  曹胜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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